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项目劳务分包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将对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项目劳务分包进行招标。本工程招标本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通过招标选定合格的分包商。
2.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况
2.1工程名称：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项目劳务分包
2.2工程建设地点：安宁市连然镇昆明盐矿内

2.3工程范围：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的土建、水电等图纸全部内容，详见经审核的施工图纸所含内容和工程量清单。

2.4 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施工内容所涉及的全部劳务作业。

2.5工期要求：120日历天。

2.6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统一验收标准》（GB50300-2013）及现行的质量验收标准和《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2014）标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企业，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近三年内具有的与本招标项目相适应的一个以上类似项目施工业绩，且有良好的信誉和合同履约能力，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无刑事诉讼案件和不良履约记录。

3.3投标人必须是已纳入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格分包方名录》。

3.4符合3.1、3.2条报名条件但未取得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格分包方名录》的企业，需提前向招标人提出《准入证》办理申请并提供相关证照原件和申请资料，如在开标前能通过招标人资格审查也可以参加本次招标。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以下投标人不能参与报名
4.1列入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合格分包企业名录》的；
4.2与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单位发生过合同、经济、技术纠纷仲裁或诉讼的劳务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有不良合同履约记录或恶意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的；
4.3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属于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下属单位领导人亲属的。
5.招标文件的获取及资格审查
5.1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6日，每日上午09时至12时，下午13时至17时。

5.2获取招标文件地点：昆明市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心A座19楼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
5.3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司行政公章红印），格式自拟。
5.4开标时间、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6.联系方式
招标人：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心A座19楼

联系人：杨正彬

    电  话：0871-68038461
